


質詢事項全文
行政院答復部分
（一）行政院函送陳委員素月就加速預防接種受害救濟案件審查速度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3年6月5日院臺專字第1130007269號）

（立法院函　編號：11-1-16-56）

陳委員就「加速預防接種受害救濟案件審查速度」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

一、為加速案件鑑定，預防接種受害救濟審議小組（下稱審議小組）已增加審議會議召開頻率，109年以前之開會頻率為平均每2個月1次，至111年12月已增加開會頻率達每月開會2次。另為擴增每次審議小組會議可審議案件數，已調整審議程序，將審議小組委員及專家依據其醫學專科分為5個工作分組，密集召開分組會議同步鑑定不同症狀類型之案件，申請案件經各工作分組討論並決定關聯性及救濟金額後，提報審議小組會議依法審定。又考量疑似COVID-19疫苗不良反應之症狀類型持續增加，已陸續加邀病理解剖、婦產科及內科（包含心臟、神經、血液腫瘤、胸腔、過敏免疫、內分泌）等領域近30位醫學專家，共同分擔審議小組委員之鑑定審議工作，以維持審議品質。目前每月平均審議案件數近300件，與COVID-19疫情前（109年）每月平均審議案件數相較，案件審議效率成長近23倍。

二、截至113年3月29日止，因接種COVID-19疫苗而申請受害救濟案件計8,126件，較COVID-19疫情前平均申請案件數驟增40倍以上，雖申請案件數暴增，惟經審議小組委員專家傾力配合，本部亦投入人力經費等相關資源盡心趕辦，COVID-19疫苗受害救濟案件已結案者計5,752案（含審議完畢及自行撤回），結案率達70.8%。

三、COVID-19疫苗救濟給付及補助金額總計核予1億8,329萬5,000元，已超過過去30年（78年至109年）所有種類疫苗之救濟給付及補助總額（1億2,962萬5,000元），為維護民眾權益，未來本部將視案件審議狀況，持續加邀醫學專家協助鑑定審議工作，積極投入人力及物力資源進行案件審議，同時以審慎、客觀之態度維持審議品質，以依法辦理預防接種受害救濟補償。



